
融资性租赁若干法律问题

梁 慧 星

一
、

融资性租赁契约之成立与生效

融资性租赁交易
,

是由三方当事人
、

两个契约所构成的交易
。

即租赁公司与承租人签订的

融资性租赁契约
,

及租赁公司与供应商签订的买卖契约
,

两契约相互交错
。

其通常缔约过程如

下
: 1

.

用户与供应商之间商定设备买卖契约条件
; 2

.

用户向租赁公司提出缔结租赁契约的申

请
; 3

.

用户与租赁公司之间签订租赁契约
; 4

.

租赁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签订买卖契约
; 5

.

供应商

向用户交货
,

用户进行验收
; 6

.

用户向租赁公司交付物件受领证 (借受证 )
,

并支付第一期租金
;

7
.

租赁公司向供应商支付买卖价金
。

①

在 上述过程中
,

租赁契约之成立与生效与买卖契约之成立与生效
,

相互交错
。

即至 ( 3) 阶

段
,

租赁公司与用户签订租赁契约
,

只是契约成立
,

而未生效
;
须待 ( 6) 阶段

,

用户对供应商所交

货进行验收后向租赁公司交付受领证并支付第一期租金
,

租赁契约方发生法律效力
,

即租赁期

间开始计算
,

用户负租金支付义务
。

另外
,

租赁公司须在接到用户交付的受领证后
,

方才支付买

卖价金
。

虽然租赁契约与买卖契约有密切的联系
,

但法律上仍然认为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契约
。

如大

阪高判昭 58
·

8
·

10 判决
,

断言除有特别情事外
,

其一契约之有效无效
,

对另一契约之成立与

效力不生影响
。

此立场已为其他判例所接受
,

形成为一项判例法原则
。

但对于变形租赁之售出

租回 ( as le a
nd Le as e

一 b ac k)
,

由于供应商与承租人同属一人
,

承认两契约间的相互影响
。

②

值得一提的是东京地判昭 5 7
·

1 1
·

1z 判决
。

案件事实
:

用户预订利用融资性租赁
,

因而与

供应商达成供应设备的合意
,

在设备交付
、

验收并签发验收证明书后发现设备瑕疵
,

结果未缔

结租赁契约
。

用户要求退货
,

供应商不同意
。

于是用户提起诉讼
,

请求确认债务不存在
,

而供应

商则提起反诉
,

请求用户支付价金全额
。

判决
:

以供应商对设备进行修补为条件
,

认可供应商要

用户支付买卖价金的请求
,

驳回用户的请求
。

③ 亦即在此特殊情形
,

法院使用户负担与买卖契

约的买主同样的债务
。

笔者认为
,

融资性租赁契约与买卖契约毕竟有密切的联系
,

而区别于通常的租赁契约和通

常的买卖契约
。

前述 日本法院判例视两契约相互独立
、

互不影响的见解
,

容有商榷余地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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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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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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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儿代教授的主张
:

租赁契约不成立
、

无效或解除时
,

如在物件交付之 前
,

租赁公司与供应商

之间的买卖契约应可解除
,

或 若因默示解除条件成就而自动失效
,

但如在物件交付后
,

买卖契

约应不受影响
; 买卖契约不成 饭

、

无效或解除时
.

租赁契约应可解除
,

或者因默示解除条件成就

而 自动失效
。

①

融 资性租赁契约因其特殊性质
,

如租金比通常租赁高及包含若干特殊约款
,

在发生争议

时
,

承租人一方往往以 内容显失公平
、

违反利息限制法
、

违反公序 良俗等为由
,

主张契约无效
。

这里介绍一著名判例
:

日本名古屋高判昭 55
·

7
·

17 判决
。

、

本案中
,

用户主张
:
( 1) 本件契约规定租赁公司有解除权

,

而用户无论有何理由均不能解除

契约
,

这一规定显失公平
; ( 2) 本件租赁契约的实体

,

无非是租赁公司对用户的资金融通
,

不仅

在租金总额中加算了融资原本在租赁期间的利息
,

而且对于租金支付迟 延又规定 了迟延损害

金条款
,

认为对原本构成高利的复利
; ( 3) 租赁公司取去租赁物件后

,

仍可请求租赁期间相应的

租金
,

结果成为无对价地取得物件
; ( 4) 出租人应负租赁物件的瑕疵担保责任及管理责任

,

而本

件租赁契约规定租赁公司全然不负责任
,

等等
。

因此
,

本件租赁契约属于滥用契约 自由
,

以牟取

暴利的契约
,

因违反公序良俗而应无效
。

名古屋高等法院判决
,

关于 ( 1 )
、

( 2 )
、

( 4) 项
,

驳 回了用户的主张
,

关于 ( 3 )
,

命令对于物件取

走时的规定损失金与租赁期间届满年度的规定损失金差额进行清算
。

最高法院判决支持原审

关于 ( 1 )
、

(2 )
、

( 4) 项判断
,

而关于 ( 3) 项作 了变更
,

命令清算物件取走时的价格与租赁期间届满

时的预定价格之差额
。

② 在此案中
,

法院全面肯定了租赁公司的主张
,

即肯定融资性租赁契约

的合法性
。

总之
,

各国判例通说
,

从融资性租赁的特殊性出发
,

均不容许以其包含若干特殊约款

而否定其合法性
,

我国无疑亦应采同样立场
。

二
、

租赁公司的交付义务

依金钱消费借贷契约说
,

不发生租赁公司交付租赁物件的问题
。

但融资性租赁契约之法律

性质不能解为金钱消费借贷
。

因此
,

判例通说注重于融资性租赁契约具有租赁契约之要素
,

肯

定租赁公司有物件交付义务
。

③ 通过对 日本法院判例的分析可见
,

在判断租赁公司是否存在交

付义务时
,

法院主要考虑
:

1
.

融资性租赁实质上是金融色彩强烈的契约
,

同时也存在租赁的要素
,

因此租赁公司负有

物件交付义务
。

2
.

租赁公司不必要到现场确认物件的存在
,

不必直接 向用户交付
,

而是由供应商直接向用

户交付
; 在用户基于 自己的意思与责任向租赁公司发出物件受领证后

,

除租赁公司具有恶意的

特殊情形外
,

即视为租赁公司已履行其物件交付义务并免除其责任
。

3
.

但是
,

在某些具体案件中
,

供应商与租赁公司间有特殊关系— 如供应商与租赁公司间

有提携关系
、

租赁公司为供应商之子公 司
、

由供应商代订租赁契约等— 的情形
,

因供应商的

背信行为致用户受骗作成物件受领证时
,

则应保护用户的利益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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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介绍一个用户发出受领证后要求解除融资性租赁契约的著名判例
:

东京地判昭 52
·

3
·

3 1
,

案件事实为用户 (原告 )与供应商通谋为骗取物件价金
,

作成内容

虚假的建设机械受领证书
,

租赁公司误信物件 已经交付
,

于是向供应商支付了价金
,

其后用 户

以物件并未交付为由主张解除租赁契约并要求返还 已支付的租金
。

法院判决
,

原告发出受领证

书后又 以未交付为由要求解除租赁契约为滥用权利
,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

驳回其请求
。

其判决

理 由涉及融资性租赁法律性质
:

本案属融资性租赁
,

当事者间的法律关系
,

供应商与租赁公司

之间为买卖契约
,

用户与租赁公司之 间为含有租赁要素之无名契约
,

两契约有密不可分的关

联
,

其实质无非是租赁公司对供应商及用户的信用供与
,

租金在经济上有金钱消费借贷原本与

利息的分期偿还金的意义
。

即使租赁物件未现实交付
,

只要已发生与交付同样的事态— 价金

支付
、

租金支付
,

基于租赁公司对供应商的信用供与
,

则租赁契约应生法律效力
。

①

关于物件受领证发出后物件并未交付的判例
,

还有东京地判昭 56
·

1 。
·

2
、

东京地判沼 57
·

3
·

24
,

均强调物件受领证的法律意义
,

以用户发出受领证书后又主张物件未交付属于违反

诚实信用的民法一般原则
,

而判决租赁公司胜诉
。

同类案件亦有判决租赁公司败诉的
,

如东京

地判昭 55
·

4
·

2 及札幌高判昭 58
·

2
·

22
。

但均属于有特别情事
,

前者系供应商代订租贯契

约而供应商欺骗用户在物件未交付时发出受领证 书
,

后者则物件受领证本身不具备验收 日期

等重要内容
,

属于租赁公司有怠于注意之过失
。

如上
,

融资性租赁契约因具有租赁之要素
,

因此租赁公司不能不 负物件交付义务
。

但融资

性租赁契约非纯粹租赁契约
,

乃以租赁契约的法律形式意图实现融资的经济本质
,

法律性质上

应解为并有租赁和融资双重性质之新契约类型
,

因而并不要求租赁公司直接地履行其交付义

务
。

换言之
,

租赁公司之物件交付
,

非现实形态的物件交付
,

而是观念意义上的物件交付
,

法律

上以用户向租赁公司发出物件受领证为判定标准
。

一旦用户发出物件受领证
,

除租赁公司有重

大归责事由外
,

即应视为租赁公 司已履行其物件交付义务
,

即使租赁物件并未交付
,

融资性租

赁契约的法律效力应不受影响
。

三
、

中途解除契约

融资性租赁契约通常规定有禁止在租赁期间届满之前解除契约的约款
,

称为中途解约禁

止特约
。

即使契约书中未有明文规定禁止中途解约
,

在解释上亦应认为当然有此特约
。

因为禁

止中途解约
,

乃是从融资性租赁契约的本质所导出的当然结论
。

② 日本税法上的租赁通告
,

将

禁止中途解约规定为融资性租赁要件之一
。

中途解约禁止特约在实务上有三种形态
。

其一是契约书上并无明文规定
,

但从契约全文

看
,

乃以不能解约为前提
,

即使是租赁公司也不能解除契约 ; 其二是契约书明文规定用户一侧

不能中途解约
,

至于租赁公司一侧可否解除契约未作规定
; 其三是契约的规定

,

除有特定情形

外
,

双方均不能解约
,

而所谓特定情形
,

指用户不履行契约义务 ( 拒付租金 )及资信状况恶化
,

此

种情形亦仅租赁公司一侧可以解约
。

上述第二种
,

虽未规定租赁公司一侧可否解约
,

亦应与第

三种作同样解释
。

无论属于何种形态
,

关于租赁公司一侧解约
,

仅限于可归责于用户的场合
,

方

① 林部实
: 《租赁业者的物件交付义务 》

,

之判例租赁
·

信用交 易法 》 ,

第 11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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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
。

①

融资性租赁契约禁止中途解约的理由
,

首先在于融资性租货契约中
,

租赁物件是由用户自

己选定的
,

一般不具备通用性
,

即使返还给租赁公司
,

不能期待通过 出卖租赁物件收回残存租

金的相当金额
。

其次
,

租赁物件的购入价金
、

利息
、

固定资产税
、

保险费
、

手续费等
,

于固定租赁
.

期间采用租金形式分期偿还
,

若允许用户一侧中途解约
,

将使租赁公司难以收回所投下的资

本
。

②

现实生活中
,

用 户一侧以种种理由要求中途解约案件并不少见
。

如名古屋地判昭 54
·

6
·

2 7 判例
,

用户主张曾经与供应商约定
,

在不使用租赁物件时可以退 回
,

因此要求解除租赁契

约
,

将租赁物件退给租赁公司
。

法院认为
,

中途解约有害于租赁公司的权利
,

判断为违背融资性

租赁契约之行 为
。

扮

从融资性租赁契约的法律性质及其经济目的看
,

禁止中途解约是有其合理性的
。

但是
,

融

资性租赁交易实践中
,

在租赁期间的中途解除契约的情形正 日益增 多
。

在电子计算机及其他办

公机器的融资性租赁
,

由于技术革新的结果
,

不断开发各种新机型
,

用户希望改用新机型
,

同租

赁公司协商达成中途解约的合意
。

称为合意解约
。

在 日本
,

关于办公机器的融资性租赁契约之

合意解约
,

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

达到 30 一 40 %
。

此即学者所谓融资性租赁契约的
“

中途解约惯

行化
”

现象
。 ` I

我国融资性租赁业起步较晚
,

目前主要是大型机械设备的租赁
,

但不久的将来总会发展电

子计算机等办公机器的融资租赁
,

所以应当重视上述
“

中途解约惯行化
”
现象

。

我国各租赁公司

所使用的契约格式一般规定
“

禁止单方解约
” ,

依民法解释学之反对解释方法
,

应解释为允许双

方合意解约
。

四
、

瑕疵担保免责特约的有效性

融资性租赁契约中通常明文规定租赁公司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

此即所谓瑕疵担保免责

特约
。

如中国东方租赁公司租赁合同书第 7 条规定
,

如卖主迟延租赁物件的交货
,

或租赁物件

的规格
、

式样
、

性能
、

机能等与购买合同所规定的内容不符
,

或有不 良或瑕疵等情况
,

甲方 (租赁

公司 )不负责任
。

在融资性租赁契约所发生的诉讼中
,

用户往往主张此免责特约于用户显著不

利或显失公平
,

要求确认其无效
。

各国判例及学者通说
,

从融资性租赁的法律性质及经济目的出发
,

均承认此种免责特约为

有效
。

其理由如下
: 1

.

任意法规性
。

民法关于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定
,

为任意性规定
,

允许契约双

方以特约予以变更
。

2
.

制度的本质要求
。

多数判例认为
,

融资性租赁的经济机能在于向用户提

供融资
,

具有金融的性质
,

因此
,

瑕疵担保免责特约为融资性租赁制度本身的本质要求
。

3
.

用户

的选择责任
。

融资性租赁契约反映其金融性质
,

用户基于 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

选定设备的制造

厂商
、

设备的种类
、

数量
、

规格
、

型号
、

商标牌号等
,

租赁公司完全按照用 户的指定予以购买
。

因

此
,

因选择错误所产生的结果
,

应由用户负责
。

4
.

租赁公司缺乏商品知识
、

信息
、

经验和处置能

切 人西武 L
: 《租赁契约的有效性》

,

《判例租赁
·

信用交易法 》,

第 1 15 一 1 17 页
。

② 亏 太田丰
: 《租赁契约的中途终止 》

,

《判例租赁
·

信用交易法 》 ,

第 1 74 页
。

① 加 藤 一郎
: 《租赁契约的特色— 租赁交易法序论 》

,

《租赁交易法讲座 》上
, ,

第 14 一 15 页 ; 太 田丰
: 《租赁 契约的中

途终止 》
,

《刘例租赁
·

信用交易法 》第 1 7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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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租赁公司的机能仅在向用户提供融资
,

不具备关于商品的知识
、

信息
、

经验和处置能力
,

因

而不应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

5
.

对用户保护的考虑
。

融资性租赁契约在规定免责特约的同时
,

订

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让渡约款
,

即规定将租赁公司在买卖契约上对供应商所享有的损害赔偿请

求权
,

让渡给用户
,

用户可直接向供应商行使请求权
。

实务中
,

供应商直接向用户交付保证书的

情形 日渐增多
,

据此在供应商与用户之间应认为有维修服务契约之预定
。

因此
,

在发生瑕疵的

场合
,

用户可以直接向供应商行使请求权
。

① 笔者认为
,

以上各点均可作为我国确认瑕疵担保

免责特约有效的根据
。

但是
,

在某些特殊情形
,

瑕疵担保免责特约亦可能被确认无效
。

其一
,

由租赁公司选择决定

供应商
、

设备种类
、

规格
、

型号
、

商标等的情形
,

租赁公司不能免责
。

但租赁公司只是向用户介

绍
、

推荐而 由用户 自己作出选择决定的情形
,

免责特约仍应有效
。

其立
,

租赁公司明知有瑕疵而

未告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有瑕疵
,

可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使免责特约无效
。

其三
,

租赁公

司与供应商有 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如租赁公司为供应商的子公司或有相互提携关系的情形
,

免

责特约亦可能被确认为无效
。

其四
,

未给予用户以救济手段或用户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
,

瑕

疵担保免责特约应无效
。

②

五
、

用户对供应商的直接请求权

租赁公司瑕疵担保责任免除的前提条件之一及这种免除的必然结果
,

是用户对供应商直

接行使瑕疵担保请求权
。

关于此直接请求权的理论根据和法律构成
,

学说和判例提出了各种各

样的见解
。

1
.

两契约收缩的构成
。

即供应商与租赁公司之间的买卖契约
、

与租赁公司与用户之间的租

赁契约
,

两契约收缩
,

合为一体
,

依完全有效的条款
,

以租赁公司 对用户的担保责任全部免除为

前提
,

由供应商对用户直接负担保责任
。

用户以物件瑕疵及交付迟延为由
,

有直接对供应商提

起诉讼的资格与利益
。

此为法国 V er vi n
商事法院 1 9 6 7

·

4
·

1 8 判决中所提出
,

在本案上诉审

A m ei r s 上诉法院 1 9 6 7
·

12
·

20 判决中得到支持
。

此后为巴黎商事法院 1 9 7 0
·

5
·

19 判决
、

最

高 上诉法院商 事部 1 9 7 2
·

1
·

3 判决以 买卖契约与租赁契约是不同的两个契约为由
,

予以排

斥
。

③

2
.

债务人的交替更改
。

即租赁契约上的债务人租赁公司
,

对于债权人用户
,

用负买卖契约

上的担保责任的另一债务人供应商替换 自己
,

因此免除自己的瑕疵担保责任
。

但这种更改要有

效
,

须以当事者明示的意思
,

尤其是债权人免除债务人责任的明示的意思表示为必要
。

如当事
`

者意思不完全
,

即不能达成合意
,

因而受到批评
。

为法国最高上诉法院 1 9 7 7
·

1
·

26 判决所推

翻
。

④

3
.

为第三人的契约
。

即依民法关于为第三人契约的理论
,

认为在缔结买卖契约时
,

作为要

约人的租赁公司对作为受要约人的供应商
,

有供应商作为卖主所负担保责任利益由第三人 (用

户 )作为受益者享受的约定
,

因此承认用户对供应商的诉权
。

这种法律构成在法国得到多数判

庄政志
: 《从判例法看租赁业者的瑕疵担保责任 》 , 《租赁交易法讲座 》上

.

第 3 69 一 3 71 页
。

以上参考庄政志
: 《从判例法看租赁业者的瑕疵担保责任 》 , 《租赁交易法讲座 》 上

,

第 372 一 3 73 页
。

织 田博子
: 《法国租赁交 易法 》

,

《租赁交易法讲座 》上
,

第 5 72 页
。

织田博子
: 《法国租赁交易法 》

,

《租赁交易法讲座 》上
.

第 5 74 一 57 5 贾

①②③④



法学研究 ;” 3年第 2期 (总第 8 5期 )

例和学者的支持
。

① 在 日本的判例
、

学说中亦 有同洋 见解产

4
.

委任
。

法 国法院多数判例所采取的法律构成
,

是为第
_

二人的 契约井以 租赁公司对用户的

诉讼委任作为补充
。

有时亦仅基 f 委任承认用户对供应商的诉权
.

依委任构成
,

用户作为租赁

公司的受托人对供应商行使诉权
。

采委任构成
,

用户成为为租赁公 司提起诉讼
,

而实际上用户

是为自己的利益
。

因此
,

委任构成虽为多数判例承认
,

在学说 1二仅受到部分学者的支持
。

③

5
.

债权让渡
。

关于用户直接向供应商行使瑕疵担保请求权的法律构成
,

法国最高上诉法院

最终采取了债权让渡说
。

即依契约条款
,

租赁公司将 自己对 于供应商的买卖契约上的请求权
,

转让给用户
。

用户因此直接对供应商行使瑕疵担保请求权及损害赔偿请求权
。

但这一让渡要

能对抗供应商
,

应以通知供应商并得到供应商的承诺为必要
。

实务 L 对这种承诺的要求较低
,

只须供应商在物件交付书签字或在订货单上签字
,

即为已足
。

债权让渡说
,

从用户以自己名义

行使买卖契约上的请求权的结果来看
,

可以避免上述各种构成的不足
。

但在对供应商的通知和

得到承诺这一要件未能满足的场合
,

法院仍然采用 为第 二人契约及委任构成
。

④ 债权让渡说对

于 日本判例和学说亦有影响
。

⑤

6
.

损害担保契约
。

认为在用户与供应商之间成立损害担保契约
,

承认用户可直接对供应商

追究损害赔偿责任
。

采此法律构成的法院判例有
:

大阪地判昭 5 1
·

3
·

26
、

大阪高判昭 53
·

8
·

31 及其上告审最高判昭 56
·

4
·

9
。

此外旧 本学者还提出 r 用户 与供应商间实质买卖关系
、

融

资性租赁为三当事者契约关系等法律构成
,

迄今未被法院判例所采
。

@

上述各种法律构成中
,

笔者认为
,

以债权让渡构成最为可采
。

首 先是债权让渡说直接根据

当事人的意思
,

比之其他构成基于对当事人关系的理论解释
.

更具合理性
。

其次
,

债权让渡说符

合融资性租赁交易之实态
。

例如我国各租赁公司所使用的合同文本均有租赁公司将购买合同

中对卖主的索赔权转让给用户的规定
。

最后
,

债权让渡构成与将来由法律直接规定用户对供应

商的请求权
,

并不矛盾
。

依 民法原理
,

债权让渡亦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发生
。

⑦本文曾经提到 巴

拿马第 7 号法律规定承租人的代位权
,

⑧ 即属于法律规定的债权让渡
。

在我国法律尚未对融资性租赁作出规定之前
,

法院可采债权让渡构成
,

以作为确认用户对

供应商直接追究瑕疵担保责任的法律基础
。

依我国民法通则第 91 条规定
,

债权让渡应征得债

务人同意
。

考虑到瑕疵担保请求权之让渡与其他债权让渡不同
,

不致于对债务人 (供应商 )有任

何不利
,

且供应商于缔结买卖契约时已 明知标的物将出租给用户使用
,

索赔权转让 为融资性租

赁交易之惯例
,

因此解释时不应过分拘泥
,

应解为仅以通知供应商 为已足
,

不要求供应商有 同

意的明示
。

建议我国立法机关于制定融资性租赁合同条例时
,

明文规定承租人的代位权
,

即承

租人有权代位行使出租人基于买卖合同而对于出卖人的瑕疵担保请求权
。

⑧

织 田博子
: 《法 国租赁交易法 》

,

《租赁交易法 讲座 》 卜
,

第 5 75 一 57 6 或
。

基于第三人契约而肯定用户请求权的判例有大阪地 ,ll 昭 60
·

7
·

5
,

见《判例租赁
·

信用交易法 》第 1 56 贞
织 田博子

: 《法 国租赁交易法 》
,

《租货交易法 讲座 》上
,

第 57 6 页
。

织田博子
: 《法 国租赁交易法 》

,

《租赁交易法讲座 》 匕第 5 76一 5 78 页
。

盐崎勒
: 《用户 与供应商的 关系 》

,

《判例租赁
·

信用交易法 》
,

第 48 贞
。

盐崎勤
: 《用户与供应商的关系》

,

《判例租赁
·

信用交易法 》
,

第 48 瓦
。

王家福主编
: 《中国民法学

·

民法债权 》
,

第 71 贞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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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瑕疵担保
,

请参 见拙作 《论出 卖人的瑕疵担保责任 》
,

《 比较法研究 ” 99 1 年第 3 期
。

此承租 人代位行使 出租人的
瑕疵担保请求权

,

不包括解除 买卖契约请求权在内
。

R
é

①③②④⑤⑥⑦⑧⑨巧



融资性租赁若干法律问题

六
、

危险负担免责特约的有效性

在传统租赁契约
,

租金与标的物之使用收益互为对价关系
,

出租人负有保持标的物适于使

用收益状态之义务
,

因不可归责当事人双方之事由致标的物毁损灭失时
,

其危险应由出租人负

担
。

但融资性租赁契约则相反
。

反映其所具有的金融性质
,

融资性租赁契约设有危险负担免责

特约
,

以排除民法有关租赁契约危险负担规定之适用
,

而将危险负担移转于承租人
。

即
,

在租赁

期间
,

租赁物件因不可抗力等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之事由而致灭失
、

被盗及毁损致不能修复

的场合
,

用户不能解除契约
,

应向租赁公司支付规定损害赔偿金
; 非因用户之故意过 失致租赁

物件一部灭失时
,

用户不得就灭失部分要求租金减额
,

残存部分不能达成租赁之目的时
,

用户

无权解除契约
,

应 向租赁公司支付规定损害赔偿金
。

我国各租赁公司所使用的合同书均有此危

险负担免责特约
。

①

这里介绍一个关于危险负担免责特约有效性的著名判例
:

大阪地 判昭 5 1
·

3
·

26 判决
。

案

情是在租赁期间
,

因台风造成水害
,

租赁物件浸水致丧失机能
,

租赁公司与用户发生争执
,

用户

拒绝支付规定损害赔偿金
。

法院判决租赁公司的危险负担免责特约为有效
。

其判旨大意
:

融资

性租赁契约
,

实质上是承租人购买租赁物件
,

由出租人向承租人贷与购入资金的融资
,

意图产

生与承租人购入该物件同一的经济效果
,

租金非物件使 用收益之对价
,

属于物件购买价金
、

利

息及其他经费的分期偿还
。

承租人始终对租赁物件有现实的支配
,

其因该物件灭失所受损害
,

应采用保险予以填补
。

与传统租赁契约不同
,

本件契约并不因标的物灭失而终止
,

承租人亦不

能免除租金支付义务
。

之所以如此
,

因 为标的物灭失危险由承租人负担的规定并不造成当事昔

间显失公平
。

②

各国判例和通说
,

均承认租赁公司的危险负担免责特约为有效
,

理由如下
: 1

.

民法关于危

险负担的规定属于任意性规定
,

允许当事人以特约排除其适用
。

2
.

融资性租赁之经济实质
,

为

租赁公司对于承租人的融资
,

民法关于金钱债务不得以不可抗力为免责事 由的原则亦应适用
。

3
.

危险负担免责特约为保障租赁公司收回所投下资金的必要手段
,

并不构成经济地位之滥用
。

4
.

租金之计算并非作为物件使用收益的对价
。

5
.

虽说由用户负担危险
,

实际上由租赁公司办理

投保
,

最终由用户负担的部分很小
。

6
.

从规定损害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来看
,

并无不当
。

7
.

与由

物件形式上的所有者负担危险相 比
,

由具有现实的支配权
、

对物件使用收益的一方负担更为合

理
。

尤其是关于动产
,

承租人即使无过失
,

其设置场所
、

保管状态等往往对于事故的发生有很大

影响
。

③ 上述各点
,

均可作为我国法院认定免除租赁公司危险负担特约有效 的根据
。

七
、

承租人的违约责任

融资性租赁契约通常对承租人违约责任有明文规定
。

在承租人不支付租金或有其他违约

情事时
,

租赁公司可以请求立即支付残存租金金额
,

或者径行解除契约
,

并请求支付规定损害

赔偿金或相当于残存租金额的损害赔偿
。

实践中因而发生三个问题
,

即
:

期限利益丧失
; 损害赔

偿金的支付
;
损害赔偿金约款的过苛性

。

如中国环球租赁公司合同书第 8 条
、

中国东方租赁公司合同书第 9 条
。

日野丰
: `租赁物件灭失的危险负担与免责特约之效 力 》 , 《租赁交易法讲座 》 ,

第 3 86 页
。

庄政志
: 《租赁契约与危险负担 》

,

《判例租赁
·

信用交易法 》
,

第 1 6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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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

1
.

关于期限利益丧失

融资性租赁在每期租金支付期限到来之前
,

租赁公司无权请求其支付
,

即承租人对于期限

之到来享有期限利益
。

融资性租赁契约规定
,

承租人不支付租金或有其他违约情事
,

租赁公司

有权要求即时付清全部租金
,

即法律上所谓期限利益丧失约款
。

以期限利益丧失
,

作为对违约

人的制裁
,

发生期限利益丧失之后果
,

须具备三项要件
:
( )l 有期限利益丧失事由

; ( z) 有期限利

益丧失约款
; ( 3) 租赁公司行使期限利益丧失选择权

。

3
.

关于损害赔偿金的支付

在承租人违约时
,

租赁公司依据约定
,

可以直接解除契约
,

收回租赁物件
,

并清求承租人支

付损害赔偿金
。

此损害赔偿金或者以相当于残存租金额计算
,

或者以残存租金额减去中间利息

计算
,

后者又称规定损害赔偿金
。

判例和学说均肯定在承租人违约时
,

租赁公司有权获得损害

赔偿金
。

因为融资性租赁具有金融的性质
,

其租金为投下资金之对价
,

而非物件使用收益的对

价
,

且租赁物件往往不具通用性
,

为保障租赁公司收回所投下资金
,

在承租人违约解除契约之

后亦应以损害赔偿金名义收取租金全额
。

3
.

关于损害赔偿金约款的过苛性

在承租人违约的场合
,

租赁公司不仅收 回租赁物件
,

而且获得一笔数额巨大的损害赔偿

金
。

而在租赁契约完全履行的场合
,

租贾公司仅可取得租金全额及期满后取得租赁物件之残余

价值
。

因此
,

发生损害赔偿金约款的过苛性问题
。

各国法律解决此问题有不同方式
。

下面介绍

法国和 日本的解决方式
。

在法国
,

依融资性租赁契约
,

即使用户仅有一次怠于支付租金
,

租赁公司亦有权解除契约
,

收回租赁物件
,

用户还须支付相当于残存租金额的损害赔偿金
。

为了 回避此苛酷的结果
,

学说

上提出了各种理论
,

但都不足以成为承租人利益的有效防卫手段
。

最后不得不求助于立法
。

19 7 5 年 7 月 9 日的法律 (第 75 一 5 97 号 )
,

授予法官以增加或减少约定损害赔偿金的裁量权
。

该法对民法典第 1 1 5 2条作了修改
。

原 1 1 52 条规定
,

在契约规定损害赔偿金的情形
,

法官只能

判给约定的金额
,

禁止法官对约定损害赔偿额作增减
。

修改后的 1 1 52 条规定
,

在约定的金额明

显过大或过小的场合
,

法官可酌予增减
。

使法官拥有干涉当事人约定
,

协调双方利益冲突的自

由裁量权
。

值得指出的是
,

巴黎上诉法院于 1 97 5一 1 9 7 7 年间判决的 29 件案件
,

有 22 件判决减

额
,

其中有 13 件减额 50 %以上
。

①

在 日本
,

租赁公司对于残存租金和租赁物件的双重取得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
,

不主张进行

清算的见解在初期阶段占支配地位
。

用户一方要求从返还的租赁物件价值中
,

抵偿损害赔偿

金
。

而租赁公司一方则认为
,

如果否定损害赔偿金
,

将导致动摇融资租赁事业之基础
。

最近的

判例则一面承认损害赔偿的请求并无不当
,

一面却命令租赁公司于中途收回租赁物件的场合
,

有对于 由此所生利益进行清算的义务
。

鉴于损害赔偿金约款之过苛性
,

并考虑到租赁公司在经

济上的优势地位及采附合契约形式
,

现时的学说中
,

主张承认租赁公司负有清算义务的见解占

居多数
。

而在实务中亦 已出现在契约书上明订清算条款
。

按照最高判昭 57
·

1。
·

19 判决
,

融

资性租赁契约
,

租赁业者于租赁期间中途从利用者取回租赁物件的场合
,

即使取回的原因是利

用者的债务不履行
,

除特殊情事外
,

应将租赁物之返还所取得的利益返还于利用者或者充作租

① 织田博子
: 《法国租赁交易法 》 , 《租赁交易法讲座 》上

,

第 5 80 一 5 8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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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债权的支付
。

正面肯定了租赁公司的清算义务
。

清算的对象
,

为租赁物件返还时所具有的价

值
,

与本来租赁期间届满时应有的残存价值之差额
。

①

我国各租赁公司的合同书中均规定有期限利益丧失约款和损害赔偿约款
。

例如中国东方

租赁公司合同书第 13 条规定
,

如乙方不支付租金或违反本合同任何条款时
,

甲方有权采取下

列一部或全部措施
:
( 1) 要求即时付清租金或其他费用之全部或一部

; (2 )还行终止本合同
,

收

回租赁物件
,

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

又如中国环球租赁公司合同书第 10 条规定
:

如乙方不支付

租金或违反本合同其他条款
,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即时付清租金和其他费用
;
或收回租赁物件

,

并自行处置
,

所得款项充抵 乙方应付租金及迟延利息
,

不足部分应由乙方赔偿 (这一规定已经

包含了清算条款 )
。

参考国外的经验
,

并结合我国实际
,

笔者认为
,

关于承租人的违约责任应确

立下述原则
:

其一
,

期限利益丧失选择权与契约解除权不得一并行使 ,其二
,

在行使契约解除权

收回租赁物件时
,

租赁公司应负清算义务
,

即以租赁物件收回时所具有的价值减去租赁期满时

应有残存价值之差额
,

抵偿残存租金额或损害赔偿金额
。

此清算义务不以契约订有清算约款为

前提
;
其三

,

约定损害赔偿金额显著过高或过低时
,

法院应有酌予增减之裁量权
。

八
、

关于承租人破产

1
.

解除约款的有效性

融资性租赁契约中通常规定
,

遇承租人停产
、

关闭
、

破产时
,

租赁公司有权解除契约
,

收回

租赁物件并要求支付损害赔偿金
。

此即契约解除约款
。

关于此解除约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

学

说上有两种不同见解
。

其一为肯定说
,

认为租赁公司为预防在承租人陷于破产时因适用破产程

序而使自己利益受到限制或损失
,

预先设立契约解除约款
,

依民法契约 自由之基本原则
,

当然

应为有效
。

其二为否定说
,

认为依破产法租赁物件应加入破产人总财产
,

在全体债权人间进行

公平分配
,

如承认解除约款的效力
,

将使租赁公司立于比其他债权人优越之地位
,

为求侦权者

间的利益平衡
,

应否定此解除约款的效力
。

② 笔者认为
,

融资性租赁为并有租赁与融资双重性

质之新型契约
,

其解除约款与其他约款如瑕疵担保免责特约及危险负担免责特约等
,

均系保障

租赁公司收回所投下资本的必要手段
,

为这一制度本身的要求
,

且契约当事人预先约定解除约

款完全符合民法契约 自由之基本原则
,

因此赞同肯定说
。

依此说
,

于承租人陷于破产时
,

租赁公

司可依据解除约款
,

行使契约解除权
,

解除融资性租赁契约
,

收回租赁物件并请求损害赔偿
.

须

说明的是
,

租赁公司收回租赁物件后亦负有清算义务
,

与因承租人违约而收回租货物件的情形

相同
。

2
.

因债务不履行而解除契约

在承租人破产之前
,

因迟延支付租金
,

租赁公司已有解除租赁契约的意思表示
,

其解除当

然应为有效
,

租赁公司因而可以请求返还租赁物件并要求支付损害赔偿
。

学说上对此并无疑

问
。

而发生间题的是
,

在承租人破产前
,

有不支付租金之事实而租赁公司尚未有解除契约的意

思表示
,

在破产手续开始后还能不能解除契约
。

学说上有分歧意见
。

其一
,

消极说
。

认为破产

: 《租赁物件之中途收回与清算之要否 》 , 《判例租赁
·

信用交易法 》 ,

第 1 78 一 179 页 ;

: 《从判例法看因不付租金中途收回租赁物件与残存租金请求及清算义务 》 , 《租货交易法讲座 》上
,

第 425 一
太伊①

: 《租赁交易与破产 》 , 《租赁交易法讲座 》上
,

第 2 17 一2 1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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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开始后
,

债权人非依破产手续不得请求履行债务
,

就这一 意义 卜说债务不履行的状态已经

消失
,

因此债权人不能以债务不履行为理 由要求解除契约
。

其二
,

积极说
。

认为在破产手续开

始前债权人已经取得解除权
,

破产管理人因受此解除权的对抗
,

应依破产手续处理
。

从实质上

考虑
,

破产手续开始前作为解除原因的债务不履行 已经存在
,

暂时未行使解除权的债权人如果

一旦破产手续开始就一概不能行使解除权
,

则对债权人显然过苛
。

因此
,

应解为债权人 (租赁公

司 ) 在破产手续开始后可以行使契约解除权
。

① 显而易见
,

上述两说中以积极说为合理
。

3
.

破产管理人的选择权

通说认为
,

融资性租赁契约于承租人陷于破产时
,

应依破产法使破产管理人享有选择权
:

破产管理人有权选择继续履行契约或者解除契约
。

如果他选择继续履行契约
,

则租金债权不作

为破产债权处理
,

而应优先于破产债权受清偿
,

如破产管理人怠于支付租金
,

则租赁公司可以

解除契约
,
请求返还租赁物件并要求损害赔偿

。

如果破产管理人选择解除契约
,

则应返还租赁

物件于租赁公司
,

而残存租金债权则作为破产债权处理
。

② 而在实际上
,

破产管理 人选择继续

履行契约的情形极为稀少
,

大多数情形均选择解除契约
。

③

在论及承租人破产之后
,

应顺便谈到作为出租人的租赁公司破产
,

虽然租赁公司破产的事

例极少
。

租赁公司陷于破产的情形
,

其破产管理人能否解除租赁契约 ? 学者之通说
,

采否定的

见解
。

其理 由如次
:
( 1) 若认租赁公司之破产管理 人有解除契约之权

,

将违背当代法律注重保护

承租人之基本精神
; ( 2) 无可归责于承租人之原因

,

因租赁公司之破产而解除契约
,

剥夺承租人

对租赁物件之使用权
,

成为对承租人期待权的严重侵害
; ( 3) 从融资性租赁的性质看

,

租赁公司

收回租赁物件后仍须变卖
,

能卖得几许价款尚是问题
,

而收回租赁物件必然使承租人遭受重大

损害
,

此损害赔偿请求权只能作为破产债权处理
,

其结果对承租人极为苛酷
。

④ 理所当然不应

允许租赁公司破产管理人有解除契约之权
。

九
、

对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责任

因租赁物件本身及其设置
、

保管
、

使用等致第三人遭受损害
,

通常有四种情形
: 1

.

租赁物件

为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
,

因交通事故致第三人遭受损害
,

发生交通事故责任
; 2

.

因租 赁物件本

身具有缺陷造成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害
,

发生产品责任
; 3

.

租赁物件为建筑物 (不动产融资租

赁 ) 或构成建筑物之一部
,

因倒塌
、

脱落等致他人遭受损害
,

发生建筑物责任
; 4

.

因租赁物件侵

犯他人知识产权
,

发生侵犯知识产权的责任
。

本文只论及前两种责任
。

其一
,

交通事故责任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 1 23 条的规定
,

因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时
,

应由高速运输工具

的经营者承担无过错责任
。

在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属于融资性租赁之标的物时
,

究竟应由承租

人或是租赁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

关键在于判断谁是高速运输工具的经营者
。

依民法学说
,

判断经营者的标准有两条
,

即
:

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
。

对车辆之运行拥有运行支配并享受运行

利益之人
,

为经营者
,

应对车辆所造成他人损害负赔偿责任
。

⑤ 显然
,

承租人对于车辆之运行拥

① 盐崎勤
: 《租赁交易与破产 》 ,

《租赁文易法讲座 》上
,

第 2 19 页
。

② 盐崎勤
:
《租赁交易与破产 》 , 《租赁交易法讲座 》上

,

第 2 27 一 228 页
。

卿 伊膝真
: 《租赁契约与破产事件手续 》 , 《判例租赁

.

信用交易法 》 ,

第 2 1 2 页
。

④ 盐崎勤
: 《租赁交易与破产 》

,

《租赁交易法讲座 )上
,

第 2 37 页
。

⑤ 参见拙作才论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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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运行支配和享受运行利益
,

应作为经营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

对此不应有疑问
。

有疑问者为

租赁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

因为租赁公司为车辆之所有人
,

其将车辆出租给承租人使用
,

从

承租人收取租金
,

应否认为对于车辆之运行亦享受运行利益
。

按照通说
,

融资租赁虽采租赁契

约之法律形式
,

而其实质为租赁公 司为对承租人的融资
,

所收取的租金实际上是所投下资金的

分期偿还
,

与租赁物之使用收益并非对价关系
,

即使因不可抗力致租赁物件灭失毁损
,

承租人

不能使用收益
,

其租金支付义务亦不因而消灭
。

可见此所谓租金仅具有形式的意义
,

不能以租

赁公司按期收取租金而认定其享受运行利益
。

因此
,

租赁公司不应承担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

任
。

其二
,

产品责任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 122 条的规定
,

因产品具有缺陷致产品之消费者
、

使用者遭受人身和

财产损害时
,

应由产品之制造者或销售者承担无过错责任
。

①在租赁物件因具有缺陷致发生人

身财产损害时
,

承租人既非产品之制造者
,

也非产品之销售者
,

当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

其应由

租赁物件之供应商或制造者承担赔偿责任
,

应是毫无疑问
。

租赁公司虽非制造者
,

但依契约条

款
,

租赁期届满用户行使购买选择权
,

以支付残值为代价取得租赁物件之所有权时
,

租赁公司

应否作为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
,

难免发生疑问
。

应解释
,

租赁公司不应作为销售者承担赔偿责

任
,

理由如下
: 1

.

融资性租赁在实质上乃是租赁公司对于用户的融资
,

在融资性租赁交易中
,

租

赁公司是以资金换取收益
,

而非以商品换取收益
,

其经济地位接近于金融业者
,

而异于贩卖业

者
; 2

.

在融资性租赁中
,

租赁公司并不与租赁物件直接发生联系
,

不具备有关的商品知识
、

信

息
、

检测技术和手段
; 3

.

融资性租赁交易之实态
,

不过是用户从供应商购买物件而 由租赁公司

垫付价款
,

租赁公司之取得所有权乃是作为收回投下资金之担保
,

因此实质买卖关系存在于用

户与供应商之间
。

融资性租赁契约中通常规定
:

因租赁物件本身及其设置
、

管理
、

使用等原因致使第三人遭

受损害时
,

应 由承租人负赔偿责任
。

此项规定应有商榷余地
。

如上所述
,

因租赁物件所生对第

三人的侵权行为责任
,

属于交通事故责任时
,

依法应由承租人承担赔偿责任
,

属于缺陷产品致

损的产品责任时
,

依法应由供应商或制造商承担赔偿责任
,

而承租人并不负责
。

无论属于交通

事故责任或产品责任
,

租赁公司均不负赔偿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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